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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股公司进入破产重整程序暨相关处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或“启迪环境”）于 2024 年 10 月 30

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桑顿新能源

进入破产重整程序暨进行财务处理的议案》、《关于计提关联担保预计负债的议案》。现将相

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参股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桑顿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桑顿新能源”）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30058701921XX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文一波 

注册资本：人民币 322,830.9071万元 

成立日期：2011 年 12月 02日 

经营范围：锂离子电池、锂离子电池材料、充电站、充电桩、充电器、电子产品（不含

无线电发射终端设备）、锂离子电池电动车（含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非道路交通电动

车）等主营产品及其配件的研究、开发、制造、销售及其相关的技术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

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技术开发、

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服务；道路运输服务；废旧电池回收；房屋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财务数据：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桑顿新能源总资产为 65.74亿元，总负债为 37.93

亿元，净资产为 27.82 亿元；2023年全年营业收入为 2.62亿元，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为 

-5.25亿元。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桑德集团有限公司 53.1238% 

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2.7673% 

湖南德成宇纳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8.2722% 

湘潭云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7391% 

天津联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2.5276% 

胡泽林 0.4461% 

颜剑 0.0465% 

张瑛 0.0465% 

邱利 0.031% 

二、对桑顿新能源长期股权投资情况 

公司对桑顿新能源累计出资 76,247.70 万元，持股比例为 22.77%。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对桑顿新能源的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为 63,322.67 万元，其中：（1）投资成

本 76,247.70 万元，扣除累计确认投资收益后余额为 41,088.15 万元；（2）2017 年、2019

年桑顿新能源两次增资后，公司按照持股比例占桑顿新能源净资产的份额与长期股权投资金

额的差额累计确认其他权益变动 22,234.52万元。 

根据桑顿新能源提供的 2024年 3季度财务报表数据：截至 2024年 9月 30日，桑顿新

能源账面总资产 598,611.60 万元，净资产 218,686.81 万元。按照桑顿新能源提供的财务报

表确认投资收益后，截至 2024年 9月 30日，公司对桑顿新能源的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为

49,786.13万元，其中：（1）投资成本 76,247.70万元，扣除累计确认投资收益后的余额为

27,551.61万元；（2）累计确认其他权益变动 22,234.52万元。 

三、关联担保事项计提预计负债的情况 

桑顿新能源向民生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金租”）申请总额 90,619.41

万元融资租赁借款业务，桑顿新能源控股股东桑德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桑德集团”）

为本项融资租赁业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公司作为桑顿新能源的参股股东，以该时持股比例

（28.82%）为该项业务提供了同比例担保，桑顿新能源、桑德集团为该笔业务向公司提供反

担保。上述事项经公司 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因桑顿新能源未能如期支付相应租金，民生金租向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经各方协商一致，该诉讼事项达成和解并收到了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下发的《民事调解

书》，公司对桑顿新能源截至 2020年 10月 15日欠付民生金租共计 72,012.52万元款项，按

照 28.82%的比例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即 20,754.01 万元，民生金租向法院申请扣划公司账

户存款 610.57万元（公司已向桑顿新能源、桑德集团追偿被执行款 600.09万元）以及 2023

年桑顿新能源支付 2,786.43 万元后余额为 19,385.01 万元。 

公司于 2022年、2023年对本次关联担保分别计提预计负债 2,015.39万元，累计计提

预计负债 4,030.78万元（详见公司于 2024年 4月 27日披露的《关于计提预计负债和减值

准备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3）。 

四、桑顿新能源破产重整的概况 

公司于近日查询到参股子公司桑顿新能源被其债权人申请破产重整的信息，湖南省湘潭

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4）湘 03 破申 3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余姚市海泰贸易有限公

司对桑顿新能源的破产重整申请，并指定湖南弘一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长沙）律师事务

所共同担任桑顿新能源管理人，债权人应于 2024 年 10月 28日前向桑顿新能源管理人申报

债权。（详见公司于 2024年 9月 24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敖》

及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参股子公司收到法院破产重整裁定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92）。 

经公司会同年审会计师对桑顿新能源及其破产重整人的现场调研了解到，桑顿新能源破

产重整工作尚在债权申报阶段，审计评估工作尚未开展，尚无具体的重整方案。桑顿新能源

控股股东暨主要债务人桑德集团已经进入预重整阶段（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关于法院裁

定受理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预重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4-102），根据桑顿新能

源 2023年度财务审计报告显示，截至 2023年 12 月 31日，桑顿新能源对桑德集团其他应收

款余额为 223,281.91 万元。 

五、对桑顿新能源破产重整财务处理的损益影响 

考虑到桑顿新能源已经进入破产重整程序，且桑顿新能源存在重大债权长期挂账未收回、

固定资产使用效率较低、在建工程处于停工状态等问题表明其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

性，此外，桑德集团已进入破产预重整阶段，桑顿新能源应收桑德集团的其他应收款预计回

收可能性较低，且未计提信用减值损失，前述事项已构成公司对桑顿新能源长期股权投资财

务数据的重大不利影响。同时，若桑顿新能源不能及时、全额偿还相关债务，公司将承担连

带担保责任；若公司承担担保责任后，相关反担保措施不足以弥补公司承担的担保责任，将

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为确保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数据，

基于谨慎性原则，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并经与年审会计师沟通，公司 2024年



3季报对桑顿新能源破产重整有关事宜进行处理如下： 

1、调整桑顿新能源 2024年 3季度财务报表数据，即通过个别认定的方式，将桑顿新能

源财务报表中对桑德集团的其他应收款计提信用减值损失。 

2、根据桑顿新能源调整后的财务报表数据，对桑顿新能源投资成本扣除累计确认投资

收益后的余额为 27,551.61 万元于本期全额确认为投资损失。 

3、公司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3 号—或有事项》，基于对桑顿新能源担保后续诉讼风

险进行预估的基础上，于本期计提预计负债 15,354.23 万元。 

4、本次公司对桑顿新能源破产重整有关财务处理的损益影响为：投资收益减少

27,551.61万元、信用减值损失增加 15,354.23万元，合计增加亏损 42,905.82 万元。 

六、其他事项说明 

目前桑顿新能源破产重整相关审计评估工作尚未开展，具体的重整方案尚未最终确定，

该事项对公司的财务影响将依据桑顿新能源破产重整结果最终确认。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

海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

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七、董事会关于本次对长期股权投资财务处理以及对计提预计负债合理性的说明 

公司本次财务处理是根据有关实际情况，基于谨慎性原则，遵照并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和公司会计政策的规定而做出的，依据充分、适当，有利于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

务状况、资产价值和经营情况，使公司的会计信息更具有可靠性。公司本次财务处理符合《企

业会计准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等相关规定。 

八、监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对合并报告相关科目进行处理的决议程序合法，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

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同意本次会计处理。 

九、备查文件 

1、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3、董事会关于公司 2024年第三季度会计处理合理性的说明。 

特此公告。 

 



 

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月三十一日 


